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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遗失浙江泽大（舟山）
律师事务所律师郑素雅律
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9199411215695，流 水
号108554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地区

宁波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24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71号

305110106001

305110106002

贷款企业名称

浙江华天电源
科技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剩余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8年9月6日）

10000000.00

5000000.00

8500000.00

9999550.57

剩余债权利息余额（截至2018年9月6日）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人

陈华海、肖梅、宁波神舟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陈华海、肖梅、宁波神舟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陈志涛、周玉明

陈志涛、周玉明

抵质押物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象山县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工业土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象山县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工业土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象山县丹西街道工业园区中路169号的厂房及工业用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象山县丹西街道工业园区中路169号的厂房及工业用地

法院公告
2019年5月28日

（2018）浙0212民初16633号
黄超：原告杨翼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8）浙0212民初
1663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8359号

应根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里学院与被告应根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212民初1835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
件缴纳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011号

连云港中荣进出口有限公司、徐州博丰钢铁有限公
司：原告宁波雅戈尔国际贸易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连云

港中荣进出口有限公司、徐州博丰钢铁有限公司进出口
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8月13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016号

连云港中荣进出口有限公司、徐州博丰钢铁有限公
司：原告宁波雅戈尔国际贸易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连云
港中荣进出口有限公司、徐州博丰钢铁有限公司进出口
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8月13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破13号之一

本院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

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麦克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麦克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指定
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现就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麦克力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6月23日前，
向麦克力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蒲中路2号；联系电话：卢汉13506665703）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麦克力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麦克力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6月25日上午9时在第18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
第二款规定，麦克力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第1款之
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
规定，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麦克
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建敏、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
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一）自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
清偿债务。（三）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
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
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
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
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
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
（五）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终5344号

浙江网都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上诉人浙江网都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秦小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3民终
53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为：本案按上诉人浙江
网都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
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
裁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28号

温州市富罗迷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乾
宏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富罗迷鞋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198号

张军丰、童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军丰、童欣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9
年9月2日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33号

李建华、于明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建华、于明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077号

于涡养：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骆瑞茹、于涡养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196号

王成、张鹏、王发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成、张鹏、王发军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175号

吴呈龙：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吴呈龙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6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177号

孙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孙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6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181号

申宗旺：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申宗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6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77号

缪成国：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缪成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6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79号

金松：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金松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83号

王福远：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王福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6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164号

梅传杜：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梅传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5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166号

麻爱笑：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麻爱笑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5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深圳盛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盛强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统称为“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
此公告。

（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深圳盛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浙江万融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为“该公司”）的债权本金余额2,650,000,000元，基准
日为2019年3月31日。担保措施为：（1））该公司以位于杭州市拱墅
区北部软件园的在建工程房屋468套，面积59371.45平方米提供抵
押担保：（2）自然人马涛、余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股权资产
浙江万融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该公司”）为一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深圳盛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对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450,000,000元,占比90%，现拟向合格投
资者转让。

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00元，属房地产行业，企业地址浙江
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972号10幢13层1301室，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房产信息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法律法规需前置审批的
项目除外）；平整土地；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
况良好条件；

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我司对以上资产拥有合法、有效及完整的所有权与处分权。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

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至2019年6月6日。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8911853277
邮件地址：wuxiaofei@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17层
邮编：10002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

深圳盛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盛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5月28日

深圳盛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盛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于浙江万融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与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依据《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19年5月22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的，视作同意其原有债权债务转入杭
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李颖 ；联系
电话：56135509 。

特此公告

拟注销公告

2017 年 10 月 12 日，宁波市奉化区人民
法院根据债权人上海聚美复合面料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
正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
人。于2019年5月6日裁定宣告宁波长恒塑
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破产。

经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同意后，决定
于2019年6月26日14:00时在宁波市奉化区
奉化天港禧悦酒店4楼嘉悦厅召开宁波长恒
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和表决破产财产分配
等相关事宜，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和律师执业证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和律师执业证书。

特此通知!
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0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知

安吉静心谷文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镏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安吉静心谷文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镏钢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安吉静心谷文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叶馏钢。安吉静心谷文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镏钢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叶馏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馏钢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安吉静心谷文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8969293810
叶馏钢：联系方式：15990058363

安吉静心谷文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叶馏钢
2019年5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绍兴市柯桥区绿叶布业有限公司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绍兴县肖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林志明、梅桂花、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泰富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林锋、谢秀平、孟宝泉、林芳、浙江鼎丰铝业有限公司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志樟、丁雯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1月8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杭营贷字20150529第001号

平银杭和贷字20160708第001号

本金

21286642.06

20000000.00

利息

10851263.27

3365149.86

代垫费用

158276

本人邹斌圣，为汪勇代持浙江国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瀚资管）名
下10%的股份，并挂名该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18年8月，本人从
该司母公司杭州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离职，辞去所有相关职务。
此后，多次要求终止国瀚资管的股份代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均未果。
为此，本人郑重声明如下：挂名以来，本人从未实际参与国瀚资管的经
营决策及具体事务，亦不担责。本人离职后任何国瀚资管及其关联公司
以本人名义的行为及签署的文件等均非本人的意思表示，亦非本人的真
实印鉴或签名，本人对此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且保留追究相关责任方
的权利。 特此声明！

声明人：邹斌圣
2019年5月28日

声明


